
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的通知
各学院及老师：
根据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《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基金函字〔2026〕16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做好我校2026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申报组织工作，规范申报流程、保障申报质量，现将项目申报相关要点、时间安排及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，请有意向申报的教职工遵照执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申报项目批次
本次启动第一批省基金项目申报，涵盖四大类项目，第二批项目申报后续另行通知：
1. 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；
2. 2026年度省市联合基金（粤穗、粤莞、粤惠、粤江、南沙联合基金）；
3. 2026年度第一批企业联合基金（公共卫生与医药健康领域：迈瑞医疗、智能医学影像融合创新联合基金）；
4. 2026年度行业联合基金（气象、地质、水利联合基金）。
重要更新：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取消依托单位申报数量限制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核心申报限制条件
1. 仅限已注册备案的省基金依托单位人员申报，我校符合依托单位资质要求。
2. 每人2026年仅限申报1项省基金各类项目；申请人在研主持省基金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项。
3. 在研主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3项及以上、或逾期1项及以上省级项目未验收的教职工，不得申报。
4. 已提交2项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请的教职工，不得申报。
5. 存在严重科研失信、被取消省级科技项目申报资格的人员，不得申报。
6. 严禁项目内容重复申报、虚假申报、剽窃抄袭，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撰写材料，严守科研伦理、科技安全及涉密管理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申报时间安排
所有申报材料须在校内截止时间前完成全部填报、审核提交，逾期不予受理，具体时间如下：
1. 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：校内截止2026年6月5日17:00（省截止6月10日）
2. 2026年度行业联合基金：校内截止2026年6月5日17:00（省截止6月10日）
[bookmark: _GoBack]3. 2026年度省市联合基金：青年基金项目校内截止2026年8月28日17:00；地区培育、重点、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校内截止2026年6月18日17:00
4. 2026年度第一批企业联合基金：校内截止2026年6月18日17:00（省截止6月23日）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申报方式与材料要求
1. 本次项目实行全流程网上无纸化申报，申报入口为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（http://pro.gdstc.gd.gov.cn/），如无账号请联系徐智君开通。
2. 申报人严格对照对应项目申报指南，完整填报项目信息，按要求上传合作协议、伦理审查意见、境外人员知情同意函等必备附件。
3. 项目立项后，申报书填写的研究任务、目标、成果指标将自动纳入项目任务书，原则上不可修改，请申报人严谨填报。
4. 项目经费按照省基金“负面清单+包干制”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五、申报对接要求
有意向申报本次省基金项目的教职工，请提前通过钉钉联系科研处徐智君老师，完成申报意向登记，便于学校统一审核、统筹指导及材料校验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六、其他说明
1. 各二级学院需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教师申报，严格审核申报人资质及材料真实性，严把科研诚信、伦理安全关口。
2. 项目申报操作指引、申请书模板、申报指南等资料，可在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下载查阅。
3. 平台技术咨询、政策业务咨询可参照官方通知联系方式，校内申报相关问题统一咨询徐智君老师。
特此通知。
科研处
2026年04月30日

源通知链接：http://gdstc.gd.gov.cn/zwgk_n/tzgg/content/post_4891688.html

